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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 1月 23日 

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随本函附件转递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

会提出的请求，以便利向戈马及邻近地区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 伊莱卡·阿托基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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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 1月 23日 

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
  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请求，以便利向戈马及邻近地区的

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
 

2002年 1月 22日，金沙萨 

 一. 当前局势 
 

 1. 实情 

 从 2002年 1月 16日起，刚果北基伍省省会戈马市因尼拉贡戈火山惊人爆发

而惨遭震击；该地目前由卢旺达武装部队占领，并得到其反叛运动联盟刚果民盟

戈马的支持。 

 熔岩将戈马市切为两段，几乎摧毁灭了所有基本设施。在总人口约 60 万人

中，超过半数因熔岩的推进而被迫向邻国卢旺达谋求栖身之地，处境朝不保夕，

极为危急。 

 另一半居民不是被困在戈马，就是撤退到戈马-萨凯和戈马－鲁特舒鲁枢纽

地区。 

 必须指出的是，在灾难发生初期，卢旺达和刚果民盟/戈马作出决定，将边

界封闭了数小时，因而将在逃和谋求庇护所的民众置于险境。 

 然而，在受到卢旺达的恶劣对待后(受害者声称，卢旺达的负责人要他们支

付所有费用，连一杯水和上厕所也要付费)，集中在吉塞尼附近两个营地(其中一

个营地甚至收容以前的胡图族军人和民兵)的所有居民决定离开吉塞尼，并大批

返回他们的戈马市，哪怕该市已被摧毁并仍然受到威胁。 

 2. 人道主义后果 

 戈马的人道主义情况更使人关注。 

 戈马及邻近地区的居民饥寒交迫，没水没电没药，安全受到威胁，很容易染

上传染病，只盼望政府为他们带来相应的援助。 

 由于居民向吉塞尼迁移，刚果民盟/戈马的武装分子趁机有计划地洗劫戈马

市，甚至摧毁了联刚特派团的后勤基地和大量物资。 

 由于基伍湖满是硫磺（连鱼类也毒死）和熔岩堵塞了下水道，无法获得食水。 

 喷出的气体引起严重的呼吸问题；同时，在超过 100公里的范围内，还经常

发生地震。传染病对居民造成威胁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。无家可归者超过 30 万

人。很多与家属失散的儿童到处流浪，得不到援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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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政府已采取的紧急措施 

 在 2002年 1月 19日星期六举行了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后，刚果民主共和国

政府出于其保护居民的责任，采取了下列紧急措施： 

- 宣布戈马市及邻近地区为“灾区”； 

- 设立一个国家危机委员会，与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机构共同响应居民最迫切

的需要； 

- 立即向灾区和各接待站派遣一个政府代表团，以了解确切情况,迅速安排返

回我国并重新安置的条件； 

- 向紧急行动提供 4.5亿刚果法郎的款项（折算为 150万美元）； 

- 设立一项民族团结特别基金，使各地的刚果人能够自愿参与在精神和物质上

抚慰戈马及邻近地区民众的工作。 

 二.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保障其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负有首要

责任 

 联合国大会1988年12月 8日关于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提供人

道主义援助的第 43/131 号决议确认发生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的国家政府应发挥

首要的作用。 

 因此，该决议在执行部分第 2段中重申“受影响国家的主权及其在本国境内

发动、组织、协调和执行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作用”。 

 根据一般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，任何政府均有义务救援、协助和保护其人民，

并向国际社会作出交待。各国和国际组织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代表并保障

刚果国的唯一合法权力机构，因此就有这种义务。 

 事实是，卢旺达和刚果民盟阻挠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戈马救援处

于险境的灾民，此举明目张胆地侵犯刚果政府向其人民提供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

的义务，是对人命的威胁，对人类尊严的损害，甚至构成危害人类罪行。 

 人道主义援助义务是一项绝对必要，当前的国际法承认这点甚至适用于外国

领土。正因如此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援助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平民的第

688(1991)号决议，并要求“伊拉克为此目的与秘书长合作”，并“允许国际人道

主义组织立即接触需要援助的所有人”。目前在某些条件下，人道主义干预是允

许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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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. 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义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其他理由 

 除 1999年 7月 10日《卢萨卡停火协定》和 2001 年 8月 25日在哈博罗内订

立的《共和协定》以外，1949年 8月 12日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》

也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打算承担人道主义援助义务所依据的一个基础。 

 1. 1999年 7月 10日《卢萨卡协定》 

 卢旺达（和刚果民盟）也是《卢萨卡协定》签署国，但其所作所为公然违反

该协定第 3条第 6、10和 15款。这些条款分别规定如下： 

- “停火应保障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境内人员和物品的自由流动”。 

- “协定各方应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和创造有利于向流离失所者、难民和其他受

影响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条件,以此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”。 

- “《协定》中没有任何损害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”。 

 2. 2001 年 8月 25日在哈博罗内订立的《共和协定》 

 刚果人政治谈判的参与者（包括刚果民盟）已经特别承诺“保障人员和物品

的自由流动”。 

 然而，刚果民盟/戈马（卢旺达支持的反叛运动）虽然也是《共和协定》的

签署方，却在 2002年 1月 20日的公报中宣布反对向戈马派遣政府紧急特派团。 

 自 1998 年侵略战争开始以来，卢旺达占领部队从未停止对居民施以非人行

径。刚果民盟的这种态度只会使这种行径变本加厉。 

 3. 1949年 8月 12日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》 

 该公约第 23条规定：“各缔约国对于纯为另一缔约国平民使用之医疗与医院

供应品，或宗教礼拜所需物品之一切装运物资，均应许其自由通过，即使该另一

缔约国为其敌国。对于供十五岁以下儿童、孕妇与产妇使用之主要食物、衣服及

滋补剂之装运，亦应同样许其自由通过。” 

 四. 结论 

 根据上述理由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紧急呼吁安全理事会要求卢旺达和刚果

民盟/戈马： 

1. 提供便利，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和协调向戈马及其周围地区灾民提

供人道主义援助； 

2. 提供便利，协助各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、联合国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请

求帮助的所有国家的一切人道主义行动，立即允许它们接近那些需要得到援助的

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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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开放人道主义通道，为救助灾民提供便利； 

4. 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七章，利用“一切必要手段”恢复刚果国家和戈马及

其周围地区灾民的公认权利。 

 

 


